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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家信托去年被罚没近 1600 万 监管常态化考验风控能力 

 

2018 年已经过去，近期陆续披露的监管罚单，为行业复盘了过去一年的严

监管态势，以及信托业务不断暴露的风险点。 

《证券日报》记者根据银保监会网站统计发现，2018 年已有 17 家信托公司

被地方监管局开出 23 张罚单，合计罚没金额达到 1460 万元。此外，由于涉及违

反征信管理、反洗钱等规定，被央行各地分行处以罚款的信托罚单金额也超过

100 万元。合并计算之下，2018 年全年信托公司被监管部门罚没金额接近 1600

万元。在“监管常态化”的形式之下，如何打造合规经营，将是未来信托公司需发

力的重点之一。 

罚单聚焦信托传统业务 

“穿透式”监管上线 

今年 1 月份以来，银保监会陆续披露各地监管局对国民信托、华润深国投等

多家信托公司做出的行政处罚，其处罚时间均集中于去年 11 月份-12 月份。《证

券日报》记者根据银保监会网站不完全统计，2018 年已有 17 家信托公司被地方

监管局开出 23 张罚单，合计罚没金额达到 1460 万元。其中，中原信托、万向信

托等公司获罚单数据均不止一张。 

从处罚的具体案由来看，信托传统业务的“三驾马车”受到重点监管，分别获

得 4 张罚单。例如，在房地产信托方面，处罚事由主要包括“将信托资金违规用

于土地储备贷款”、“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审查不符合要求”等。在政信信托方面，

信托公司多因违规要求地方政府提供担保函、资金监控使用不到位等理由遭遇处

罚。此外，部分结构化证券投资信托产品存在优先劣后比例突破 2:1、持有单只

股票超过净值 20%等问题，也成为监管重点。 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违反“穿透”原则在 2018 年的信托处罚中，成为新重点。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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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年中，北京监管局同月对金谷信托、国投泰康信托两家公司开出 30 万元的罚

单，处罚理由为“未按‘穿透’原则向上识别最终投资者”、“未按‘穿透’原则向下识

别底层资产合规性”，严重违反审慎经营原则。而在 12 月底，华润深国投也同样

因为“合格投资者穿透审核不符合要求”而被处罚。 

早在 2016 年 3 月份，原银监会办公厅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信托公司风险

监管工作的意见》（“58 号文”）指出，各银监局要督促信托公司按“穿透”原则向

上识别信托产品最终投资者，不得突破合格投资者各项规定，防止风险蔓延；同

时按“穿透”原则向下识别产品底层资产，资金最终投向应符合银、证、保各类监

管规定和合同约定，将相关信息向投资者充分披露。而在资管新规落地后，上述

“穿透式”监管被再次重申，这也将成为今后信托业务合规应注意的重中之重。 

除了银保监系统之外，由于涉及违反征信管理、反洗钱等规定，被各地央行

分行开出罚单的信托公司也为数不少。例如，西部信托因违反《反洗钱法》，被

处以 64 万元罚款；陆家嘴信托则因未按规定建立反洗钱内控制度等问题，被处

以 45 万元罚款。此外，中铁信托、北方信托均有小额罚单。如合并计算，2018

年全年信托公司罚没金额将近 1600 万元。 

严监管基调不改  募投管退全链条需合规经营 

2017 年“监管年”的基调延续至今，在“三三四十”的多次检查过后，2018 年

信托罚单的数量和总金额较上年均有所增加，信托公司加强合规经营将成为今后

长期的工作重点。 

普益标准研究员吴红丽接受《证券日报》记者采访表示，从监管层开具的罚

单涉及范围看，其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契合，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、对房

地产行业实施宏观调控、限制结构化产品杠杆比例、增强行业发展透明度都是目

前我国实体经济化解债务风险、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手段。部分机构因违规向

上述领域投放而收到罚单，这也要求信托行业谋求自身发展时，需在贴合宏观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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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发展的条件下，切实服务实体经济。 

此外，在强监管的外部环境下，信托公司频繁收到罚单，将对公司业务开展、

企业评级、自身形象等带来较大影响。比如根据相关规定在受托管理社保基金、

保险资金、企业年金、担任特定目的受托机构以及开办受托境外理财业务时，对

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托公司会有限制；遭受处罚的信托公司有可能被评定为较低级

别，从而失去某些政策优惠。如信托公司被多次行政处罚，将会给投资者留下制

度不健全、业务不规范的印象，导致其在吸引投资者方面的竞争力显著下降，影

响其业务开展。 

事实上，以部分创新业务申请所要求的“三年内未受监管部门行政处罚”的标

准来看，《证券日报》记者统计近三年信托罚单发现，存在处罚记录的信托公司

已多达 33 家，行业占比近半。如按照此标准，信托公司开展创新业务的难度将

进一步加大。 

在信托公司业务合规经营方面，吴红丽进一步指出，信托公司应该建立完善

的风险管理运作体系，实现风险管理职能部门的一体化运作、专业化分工、多层

次协调、多角度防范的风险管理职能。信托公司开展业务除需要遵守“一法两规”

外，还要遵守监管部门对信托业特定业务颁布的规范性文件，个别情况下还需要

参照银行业的相关规定和监管机构给出的窗口指导意见。在信托计划募、投、管、

退过程中，信托公司需要重点关注信托资金投向、交易结构设计、合格投资者甄

别、信息披露、信托计划兑付等监管严格的环节。 

（来源：证券日报。转引自：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。时间：2019 年 1 月 20 日。网

址：http://www.ccamls.org/newsdetail.php?did=34555。2019 年 1 月 21 日 08:57 访问。） 

 


